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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IC ENVIRONMENT HOLDINGS LTD. 

上海實業環境控股有限公司* 
（在新加坡共和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807） 

（新加坡股份代號﹕BHK） 

 

股息匯率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2月 25日關於本公司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的

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5月 2日關於股份暫停過戶和股息支付日期的通知的公告（「該等

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使用之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宣布於香港股東名冊登記的股東將以港元（「港元」）收取末期股息，而於新加坡

股東名冊登記的股東則以新加坡元（「新元」）收取末期股息。 

 

將新元換算為港元以港元支付末期股息的適用匯率按 1.00 新元兌 5.76037 港元的匯率計算，即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於 2019年 4月 30日引述的匯率。 

 

承董事會命 

上海實業環境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馮駿先生 

 

 

香港，2019年 5月 3日 

 

 

於本公告日期，非執行董事長為周軍先生；執行董事為馮駿先生、李增福先生、徐曉冰先生及
許瞻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楊木光先生、安紅軍先生及鍾銘先生。 

 

*  謹供識別 

 


